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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公开                   南建设函〔2017〕916号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关于印发

《南海区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各有关单位：

为深刻吸取北京市大兴区“11·18” 重大火灾事故和我区“11·20”较大火灾事故、汕尾市海丰县“12·9”较大火灾事故教训，切实加强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工作，坚决预防和遏制亡人火灾事故发生，根据省、市工作部署及《关于印发<南海区“六类场所、十项必查”消防安全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南消安委〔2017〕43号）文件精神，从即日起至全国“两会”结束，开展全区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专项行动，特制定以下工作方案。

一、行动目标

通过专项行动，落实今冬明春火灾防控各项既定部署要求，紧盯建设工程施工现场，严格按照《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技术规范》（GB50720-2011）要求，彻底消除一批火灾隐患，坚决预防和遏制亡人火灾，尤其是群死群伤火灾事故的发生。

二、组织领导

为加强我区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专项行动的组织领导，确保取得实效，特成立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组长由我局常务副局长担任，副组长由分管副局长担任，局工程质量安全监管科、建筑市场监管科、设计科技科、市政道路建设管理专责组、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相关负责人担任成员。

三、行动对象

全区在建房屋市政工程施工现场。

四、行动内容

各在建房屋市政工程各相关责任主体要全面开展消防火灾防控隐患自查自纠；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在企业自查自纠的基础上强化辖区内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的消防安全监管，各单位要严格按照《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技术规范》（GB50720-2011）实施隐患排查和针对性治理，建立健全消防安全管理制度，明确专人实施现场看护，配置临时消防设施和足够灭火器材，保障临时消防用水，依法依规实施动火作业，确保施工用电安全等。

五、行动步骤

（一）动员部署阶段（2018年1月4日前）

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及各有关单位结合实际制定专项行动方案，实施动员部署，明确工作目标任务，落实责任。

（二）排查整治阶段（2018年1月5日至2018年3月1日）

2018年3月1日前，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要督促辖区内在建房屋市政工程开展消防安全的自查自纠，并在此基础上有计划地开展检查。对检查发现的问题，逐一落实整改责任、整改计划和整改任务，并跟踪督促整改，做到彻底消除安全隐患，防控工作全覆盖、不留死角。对检查中发现的违法违规行为，从严从重处罚。

（三）检查验收阶段（2018年3月1日至2018年全国“两会”结束）

区镇各部门要认真总结整治经验，探索研究长效工作机制，建立有效的常态整治模式。对尚未完成整改的火灾隐患要紧盯不放，跟踪督办，确保消除隐患。

六、工作要求

（一）统一思想，加强领导

我区已深入开展全区大排查大整治行动，区镇各部门要提高认识，在工作中针对建设工程施工现场严格按照《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技术规范》（GB50720-2011）开展专项行动，做好火灾防控工作。各镇（街道）国土城建和水务局、区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和各有关单位要迅速制定工作方案，细化工作任务，责任到人，防止缺管漏管。

（二）强化宣传，加强引导

1.根据区消安委工作要求，全区各在建房屋市政工程的项目经理要认真阅读《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告知函》（详见附件1）,严格遵守有关消防安全技术规范；同时签署《“六类场所”消防安全管理承诺书》（详见附件2），一式两份，一份自留，另一份于2018年1月15日前提交至我局质安科（地址：佛山市南海区桂城天佑三路1号南海区住建局602室，联系人：何国恩，电话：86232202）

2.区镇各部门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各类载体、渠道，加强对企业经营人、消防责任人的消防宣传力度，提升民众应急逃生和自救能力。对典型事故要加大宣传力度，强化警示教育，联合主流媒体开展隐患暗访曝光活动，对整改措施落实不力的单位、场所实时进行曝光，倒逼企业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推动隐患整改落实。

（三）及时汇总，全面反馈

区镇各部门在实施专项行动期间，要建立健全各项信息报送机制，每月20日报送整治小结，2018年全国“两会”结束后3日内报送专项行动工作总结至我局政务网端口。

附件：1.建设工程施工现场消防安全告知函

2.“六类场所”消防安全管理承诺书

                        佛山市南海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2017年12月29日     
（联系人：鞠轶星，联系电话：86237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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